
 

 

 
 

「現金回贈 – 手機兌換服務」條款及細則 

1. 「現金回贈 – 手機兌換服務」（「本服務」）適用於花旗銀行(香港)有限公司（「花旗銀

行」）發行的所有 Citi信用卡基本卡客戶(「客戶」)(「認可卡」)( Citi The Club 信用卡、Citi 

Cash Back信用卡、Citi八達通信用卡及 Citi Clear Card除外) ，並受以下條款及細則約束。 

2. 如欲使用本服務，客戶須於 Citi Mobile ® 流動理財手機程式內以指定信用卡之 Citi 

ThankYouSM Rewards 積分（「積分」）兌換現金回贈（「現金回贈」）。 

3. 兌換現金回贈所需的積分將於客戶的指定信用卡賬戶結餘中扣除。現金回贈之金額將於七

個工作天內存入客戶的指定信用卡賬戶並將會在客戶的下一個月結單周期中予以顯示。 

4. 現金回贈之金額將會抵銷合資格客戶的認可卡之下一個月結單總結欠，而無法抵銷當月之

最低或總付款額。合資格客戶須依認可卡合約條款按月支付最低或總付款額。 

5. 使用本服務無須支付費用。 

6. 花旗銀行有權隨時設定本服務之最高及/或最低積分兌換限制。 

7. 適用之兌換額及所需積分(「兌換率」)會以每次兌換所顯示的為準。兌換率隨情況而異，

並會不定時由花旗銀行自行作出更改。 

8. 賬單信用額不可用作以下情況，包括但不限於： 

抵銷認可卡月結單上之利息、銀行費用、最低付款額；或 

提取作為現金透支；或 

轉讓予其他人、兌換現金、支票或換取其他優惠。 

9. 客戶之有關信用卡賬戶必須仍然有效及信用狀況良好方有資格獲得有關現金回贈。任何交

易如有舞弊/濫用成分，花旗銀行保留權利於客戶之信用卡賬戶內直接扣除所給予推廣前

之面額，取消客戶獲得有關推廣之有效資格，及/或暫停信用卡賬戶以作出調查而毋須另

行通知。 

10. 所有兌換不得取消、退還、交換或換成現金或其他促銷活動。 

11. 本服務受制於客戶使用的電子設備能否支持本服務，而花旗銀行將不負上任何責任。 

12. 若因客戶在自願或非自願(包括但不限於網絡中斷、電子設備故障或系統延誤、受阻或中

斷)的情況下無法進行、呈交及/或處理的任何兌換，花旗銀行概不負責。 

13. 花旗銀行保留隨時終止本服務及修改其條款及細則之權利而無需另行通知。 

14. 花旗銀行不負責一切與特選簽賬有關貨品或服務事宜。任何有關貨品或服務之責任，一概

由有關商戶負責。 

15. 除特別註明外，本服務受 Citi ThankYouSM Rewards條款及細則約束，詳情請瀏覽 

  
16. 如有任何爭議，花旗銀行保留最終決定權。 

17. 如中英文條款有所差異，一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